
 

广东中检认证有限公司 
 

 

 

 

 

 

 
公正性管理程序 

（A/0 版） 

                         

                                     文件编号：GDZJ-QP-01 

                           受控状态：  

                           受控编号： 

 

编制：管理体系手册及相关文件编写小组  

审核： 李金象 

     批准：熊贵江 

     发布时间：2020年 6月 25日        实施日期：2020年 7月 1日 

声明：本文件系广东中检认证有限公司（GDZJ）内部文件，涉及 GDZJ 核心秘密,著作 权为 GDZJ 专有。未经 GDZJ 

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摘编、发布、发表、转载、链接或以其他形式 使用本文件，违者将追究相关责任。 

 



                                                                      公正性管理程序  
编号：GDZJ-QP-01     版本：A/0 

文件修改记录 
 

文件编号 修订次数 修订日期 修改内容/原因 更改人 审核人 批准人 

       

       

       

       

       

       

       

       

       

       

       

       

       

       

       

       

 



                                                                      公正性管理程序  
编号：GDZJ-QP-01     版本：A/0 

1 目的  

为确保本公司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以识别和分析各种认证活动引起利

益冲突的可能性，并为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各种可能对公正性构成的威胁，特制订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开展管理体系认证活动过程中涉及公正性管理与保密管理的所有活动和过

程。  

3 职责 

3.1 技术部负责对本程序相关事项实施编制、更改、监控的归口管理。负责识别威胁公正性

的相关因素，采取控制措施。 

3.2 公正性管理委员会协助制定与认证活动公正性有关的政策，负责监督认证活动中公正性

的执行情况； 

3.3 管理层负责制定有关公正性的政策并组织实施； 

3.4 相关部门、人员负责执行本程序的具体内容，负责对本部门威胁 认证公正性因素进行

控制。 

4 工作程序  

主要流程： 

各部门提出公正性活动申请→管委会审核→总经理批准→技术部整理贮存。  

4.1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认证活动有： 

营销活动：优惠政策、熟悉客户、老客户介绍、价格制订、服务承诺等； 

审核活动：审核员交通食宿费用的解决、审核员违规收受受审核方礼金等； 

证后服务活动：培训活动、调查活动、投诉处理活动等等； 

4.2 公司制定了《风险评估管理办法》，对认证活动引起的利益冲突相关的风险持续进行识

别、分析、评估、处置和监视。识别可能威胁公正性的关系有： 

4.2.1 所有权方面：由于投资方的利益对公司认证活动的公正性造成的威胁； 

4.2.2 法人治理结构：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或运作程序不规范而导致的威胁； 

4.2.3 管理层：由于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对公正性的认识偏差导致对认证公正性的威胁； 

4.2.4 人员：主要是指审核员如外包或兼职审核员，其独立性和个人行为对认证公正性造成

的威胁，再如审核员与受审核方过分熟悉可能也会造成认证公正性威胁； 

4.2.5 共享资源：指与本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工作人员及客户共享的情况下

如公司对由本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咨询的客户实 施管理体系审核，可能对认证公正性造

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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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财务：由于公司的自身利益对认证活动公正性造成的威胁； 

4.2.7 合同：由于认证合同内容的制约而引起的认证公正性威胁； 

4.2.8 营销：由于竞争激烈而导致的威胁，如胁迫换机构或向主管机构告发等。 

4.3 本公司将以下情况作为典型的不可接受威胁： 

4.3.1 对本公司的母公司或母公司其它下属公司提供认证； 

4.3.2 对其它认证机构提供认证服务； 

4.3.3 对本机构或其分支机构进行管理体系咨询的组织实施认证审核； 

4.3.4 将审核外包给管理体系咨询机构。 

4.4 本公司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消除上述不可接受威胁。 

4.4.1 本公司将不对上级主管机构及其下属子公司实施认证活动； 

4.4.2 本公司不对其它认证机构提供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服务； 

4.4.3 本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从事任何有关管理体系咨询活动，也不为已获证客户提供内部

审核服务； 

4.4.4 本公司审核不进行分包，全部认证活动由公司自行控制。 

4.5 本公司采取以下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威胁： 

4.5.1 公司不与管理体系咨询机构就认证活动发生经济往来或签署业务合同； 

4.5.2 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在进入公司后必须学习有关公正性的政策，并签署《公正性与保密

承诺书》； 

4.5.3 公司对所有申请人公开有关认证审核程序方面的信息，并以公正的法定程序受理申请

人的申请，为其提供优质服务，不附加任何经济的或其它条件，不受供方的规模或协会或集

团成员的条件限制，也不受获证数目的条件限制。 

4.5.4 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为申请人提供为保持认证的咨询服务；也不从事受审核方的业务； 

4.5.5 公司不受行政干预和其它外力的影响，包括客户及合作方的威 胁，独立地做出有关

批准、保持、更新、扩大、缩小、暂停或撤销认证的决定，并对其结果负责； 

4.5.6 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接受社会各方任何形式经济赞助，经费来自认证和培训的收

入。 

4.5.7 每个项目在审核前，均由审核人员签署《公正性与保密承诺书》，以确保参与了对客

户管理体系咨询及为客户提供内部审核的人员,在两年内不被用于针对该客户的审核或其他

认证活动；两年后公司对该审核员与受审核方关系进行评估，认为不会影响到认证的公正

性，方可使用。 

4.5.8 认证决定由技术委员会指定具备能力的且未参加审核的人员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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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技术部负责对认证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进行监视，发现有影响公正性行为及时提出

并采取纠正预防措施，确保认证活动不损害认证的公正性。 

4.5.10 公司要求所有与认证活动有关人员告知他们详细的工作经历、以往的咨询经历及同

业竞争的关系，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识别和评估，确保人员的使用对认证公正性不构成威胁。 

4.5.11 公司为了免除由于熟悉而带来的威胁，规定每一认证项目的审核组长最多只能连任

两次，以避免因熟悉而引起的认证活动的不公正性。  

4.6 公正性的监督管理 

4.6.1 技术部定期向管委会报告有关认证活动公正性的执行情况，监督认证活动各领域和环

节的风险事故及质量事故的责任，具体 执行《责任追溯管理办法》，对于认证业务开展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 事件的处理，执行《突发事件应急措施管理办法》； 

4.6.2 管委会每年对公司认证活动的公正性进行一次审查；审查公司与认证活动公正性有关

的方针和政策实施情况及申诉、投诉/争议的处理情况，并对有关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可信度

的事宜提出建议； 

4.6.3 管委会不得妨碍提供客观的认证活动。 

4.7 保密性的监督管理 公司制定了《保密性管理规定》，对评价管理体系符合性应保密的

信息进行管理，确保公司认证活动中的保密信息不被透露。  

5 支持性文件 

《风险评估管理办法》 

《责任追溯管理办法》 

《保密性管理规定》 

《突发事件应急措施管理办法》 

6 支持性记录 

《公正性与保密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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